洛溪新城中学第18届运动会竞赛规程
名称：洛溪新城中学第18届运动会

目的：普及田径运动，提高田径竞技水平；培养顽强拼搏的奋斗意识，发扬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精神
承办单位：洛中校运会组委会
竞赛日期：2017年11月
竞赛地点：学校田径运动场
竞赛组别：初一组、初二组、初三组、高一组、高二组、高三组
报名资格：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高一、高二、高三学生（有心脏病等疾病或不适宜参加激烈运动的学生不得参加）

竞赛项目：
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女子800米（男子1000米）、跳高（初一女子95CM、初一男子110CM；初中女子100CM、初中男子115CM）、跳远、初中立定三级蛙跳（高中立定三级跳远）、原地掷实心球、4X100米接力、跳绳（5男5女个人跳绳计总成绩）

九．参赛办法：

以班为单位组队。男子不得少于8人报名、女子不得少于8人报名。

每班每人限报两项（接力和跳绳除外），每项限报两人。

跳绳以班为单位：5男5女一分钟个人跳绳，合计10人的跳绳总数。
十．报名办法：

      各班体育委员将参赛的同学填在报名表中，班主任于10月25日（第九周星期三）前登陆http://www.ydh.cc/  进行网上报名。详细情况可咨询体育室刘向宇老师。

十一．竞赛办法：
除注明外，采用国家体委审定的最新田径规则及补充规定。

各项赛事开始前20分钟，其中径赛运动员须到检录处点名，再由裁判员带至比赛场地；田赛运动员直接到比赛场地进行点名检录，其他人员一律不得进入运动场。

凡已报名参赛的运动员，因伤病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的作弃权处理，弃权情况将联系到该班的精神文明奖。

不得冒名顶替，如有查获将该队总分扣至0分，并通报批评。

十二．计分及奖励办法：

单项录取前6名，并按7、5、4、3、2、1计入该班团体总分，破校纪录加7分。报名不足6人时，名次减一录取；少于二人时取消该项。

团体总分高者名次列前。

个人奖牌奖励前3名，奖状奖励前6名，初中每组团体各奖励前3名，高中每组团体各奖励前4名。

十三．本规程解释权属大会组委会。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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